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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主管機關為本府，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各權責機關），為管

    理本市土資場及分類場，除按各機關職掌法令管理處分外，並界定權責如下。

    （一）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負責召集會審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專

          案小組）、土資場營運之一般管理事項、執行專案小組之決議及營運保證金之管

          理事項。

    （二）本府環境保護局：負責分類場內餘土以外之營運一般管理事項，及土資場、分類

          場依環保相關法令規定之應辦事項。

七、土資場或分類場之設置區位，除第八點不得設置地區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本要點設置屬臨時使用者，區位可不受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分區管

          制及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規定。保護區、農業區申請「臨時性使用」之土資場或

          分類場，期滿仍須回復為農業使用，涉及是否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及稅賦部分，由

          本府產業發展局及稅務機關逕依權責認定。

    （二）臨時使用之土資場或分類場，除公共設施用地外，於其他使用分區設置者，其區

          位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設置地點應臨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道路。但經交通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2.申請基地外緣與已開闢使用住宅區、公務機關、名勝古蹟、醫院、學校（含幼

            稚園）、文教設施、社會福利設施之距離至少一百五十公尺以上。

          3.申請基地如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須留設騎樓、無遮簷

            人行道或退縮建築者，面臨道路部分應配合退縮三．六四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三）公共設施用地，僅限於臨時使用，如屬公有公共設施用地，除須依公有地相關規

          定辦理外，並應會請用地管理機關就公共設施保留地開闢計畫及經費預算狀況核

          表意見後辦理。

十七、土資場或分類場使用期限以三年為限，期限屆滿，未經申請主管機關同意展延者，應

      停止使用。

      前項展延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後，始得繼續營

      運。其延長次數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年。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許可函影本。



      （三）營運月報表。

      （四）現況照片。

      （五）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使用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

      經二次展延使用期限後，原場址如擬再繼續營運，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依第十點及

      第十三點規定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設置許可及營運許可後始得繼續營運，同場址之總

      營運使用期限不得超過十八年。

      已依前項規定辦理，現址仍有營運需求者，應依第二項規定申請第三次再展延，且同

      場址之總營運使用期限不得超過二十一年。

      原址重新申請設置者，須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辦

      理社區參與作業。


